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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已設置 LINE@行動官網及臉書粉絲專頁，可透過行動裝置

同步接收最新會計、稅務、公司法等訊息。 

 德光官網 https://www.tktcpa.com.tw 

 歡迎使用諮詢 email: cpa@tktcpa.com.tw 或德光 LINE@一對一諮詢。 

 請以下列之一連結方式加入，也歡迎轉寄好友分享： 

            https://line.me/R/ti/p/%40fmi8206j 

 

《官方稅務新聞》 

1. 
重病期間提領存款未證明用途者，仍應列入遺產課稅 

https://reurl.cc/pDljrd 

2. 
108年度各類所得扣(免)繳憑單於申報截止後欲辦理更正者，請向所在地稽徵機關

申請 

https://reurl.cc/vnYja1 

3. 
請扣繳單位儘早辦理 108年度各類所得扣(免)繳憑單、股利憑單及信託所得申報。 

https://reurl.cc/oDkoRV 

《報章稅務新聞》 

1. 
線上訂餐拿到幾張發票才正確 國稅局一次釋疑 

https://reurl.cc/8lEZjR 

2. 
補稅單寄發 25日前繳納 

https://reurl.cc/6go3QV 

3. 
送餐平台開發票 二種模式 

https://reurl.cc/31gleO 

 

1. 重病期間提領存款未證明用途者，仍應列入遺產課稅 

【財政部臺北國稅局-2020/02/04】 

德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

地址︰台北市民生東路 2 段 172 號 11 樓 

TEL︰2516-7989    FAX︰2506-6189 

日期︰109.02.0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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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德光電子報 
〈稅務、會計及公司法令〉 
  

  T. K. TSAI & CO., CPAS 

https://www.tktcpa.com.tw/
mailto:cpa@tktcpa.com.tw
https://line.me/R/ti/p/@fmi8206j
https://line.me/R/ti/p/%40fmi8206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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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，納稅義務人對於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

間提領之存款，如不能證明其用途者，該項存款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總額申報

課稅。 

  該局指出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13 條規定，被繼承人死亡前因重

病無法處理事務期間，若有舉債、出售財產或提領存款，而其繼承人對該項借款、

價金或存款不能證明其用途者，該項借款、價金或存款，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

總額課稅。該局於實務查核發現，迭有納稅義務人誤以為於被繼承人生前以現金

提領銀行存款，即可免併計遺產課稅，疏未留意於被繼承人重病無法處理事務期

間提領存款，如無法證明資金用途者，仍應併計課稅的規定。 

  該局舉例說明，於審理被繼承人甲君遺產稅案件時，發現被繼承人之子乙君

於甲君死亡前 1日，自甲君銀行存款帳戶提領現金計 350萬元，繼承人未列報為

甲君遺產，該局嗣向醫院查得甲君於前揭提款期間已意識不清，且無自行處理事

務能力，又繼承人未能說明提領該存款的用途，遂將該筆存款併計遺產總額課

稅，並處罰鍰。乙君主張係被繼承人吩咐其代為提領後交被繼承人使用，非屬遺

產等語，惟仍無法提出提領存款為被繼承人使用的用途證明，乃予否准乙君的主

張。 

  該局提醒，納稅義務人辦理遺產稅申報時，應注意被繼承人生前重病無法處

理事務期間提領被繼承人存款，如果提領存款係為支付被繼承人的醫藥費、看護

費等相關費用，應提示醫藥費、看護費等相關單據，證明提領存款的資金用途，

若無法提出該項提款用途的相關證明者，應依規定併計遺產總額申報遺產稅，避

免因漏未申報遭處罰鍰，以維護自身權益。 

 
2. 108 年度各類所得扣(免)繳憑單於申報截止後欲辦理更正者，請向所在地稽

徵機關申請 

【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-2020/02/04】 

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，108 年度各類所得扣(免)繳憑單網路申報期限，將

於 109年 2月 5日夜間 12:00截止，請尚未辦理申報之扣繳單位把握最後時間利

用網路完成申報。在申報期限截止後，扣繳單位如發現申報資料錯誤需要更正，

無論是採網路、媒體或人工申報方式，均請檢具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扣(免)繳資

料更正（註銷）申請書及申請更正之相關證明文件，向「所在地稽徵機關」提出

申請。至於更正申報所需檢附之證明文件，可向所在地稽徵機關洽詢；採用網路

申報者，則需另附回執聯及全部正確申報資料重新產出完整之電子檔，以利辦理

後續更正事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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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局進一步說明，各類所得扣報繳資料更正（註銷）申請書可至財政部稅務

入口網(https://www.etax.nat.gov.tw)，點選「書表及檔案下載」/「申請書表

及範例下載」，於「標題」右方空白列輸入「各類所得」按「搜尋」，即可點選「各

類所得扣報繳資料更正(註銷)申請書」下載運用。 

扣繳單位如有軟體操作問題，可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9-085188，將有專人為

您解答；如有稅務申報問題，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

0800-000321，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。。 

 
3. 請扣繳單位儘早辦理 108 年度各類所得扣(免)繳憑單、股利憑單及信託所得

申報。 

【財政部高雄國稅局  -2020/02/04】 

財政部高雄國稅局表示：108 年度各類所得扣(免)繳憑單、股利憑單及信託

所得申報法定申報截止日為 109年 2月 5日，網路申報系統將於 109年 2月 5日

午夜 12時關閉，請儘早辦理申報。 

該局表示：為節省等候時間，申報單位可多加利用網際網路方式辦理申報，

不受稽徵機關辦公時間限制，申報期間全日均可上傳，一經上傳成功，即完成申

報程序，省時又便捷。如欲採用網路申報，而無經濟部工商憑證管理中心核發之

工 商 憑 證 IC 卡 者 ， 可 至 財 政 部 電 子 申 報 繳 稅 服 務 網 站 ( 網 址 ：

https://tax.nat.gov.tw/首頁/常用服務/密碼申請)，申請報稅密碼，以作為簡

易電子認證。申請步驟簡單，點選圖示「適用於各類所得憑單、非扣繳資料、營

業稅、營所結算等」，輸入營利事業或扣繳單位統一編號及負責人、扣繳義務人

或受託人身分證統一編號，即可申請(往年已申請密碼者，可繼續沿用，不須重

新申請)。 

該局特別呼籲，請扣繳單位儘早辦理申報，以避開申報後期容易發生壅塞情

形，如遇有軟體操作或網路傳輸問題，除可於上班時間內洽詢稽徵機關外，亦可

撥打關貿網路公司免付費電話 0809-085-188洽詢。 

 

 


